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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鎮區永豐市地重劃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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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重劃範圍 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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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
面積 

（公頃） 
比例(%) 

土地 
使用分區 

住宅區 2.83 44.29% 

宗祠專用區 0.46 7.12% 

小計 3.29 51.41% 

 

 
公共設施
用地 

公園用地 2.47 38.73% 

綠地用地 0.06 1.01% 

道路用地 0.57 8.86% 

小計 3.10 48.59% 

市地重劃面積 6.39 100% 



四、市地重劃概述 

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，將一定區域內，畸零細碎不整
之土地，加以重新整理、交換分合，並興建公共設施，使成為大小
適宜、形狀方整，各宗土地均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使用，然後
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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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概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

公設面積2.5247公頃 − 抵充面積0 公頃

總面積6.3906公頃－抵充面積0公頃

× 100% = 39.51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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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負擔 

公共設施

2.52公頃 

公園 

1.95公頃 

道路 

0.57公頃 

實施市地重劃時，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、溝渠、兒童遊樂場、鄰里公園、廣場、綠地、
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、停車場、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，除以原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
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，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、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
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，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。 

     公園             綠地          非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   
 0.52公頃 + 0.06公頃 =                0.58公頃 
 



六、概估費用負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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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億

6,079

萬元 

602萬

元 

1,092

萬元 

1,422

萬元 

1億

9,195

萬元 

工程費用 地上物補償費用 業務費用 利息 總開發經費 

總開發費用1億9,195萬元

重劃後平均地價5.49萬元(總面積6.3906公頃－抵充面積0公頃)
× 100% = 5.47% 

市地重劃實施辦法§38：應行拆遷之土地改良物或墳墓，以有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施工所必須拆遷者為限。 



七、概估重劃平均負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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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.51% 

5.47% 

55.02% 公設負擔 

費用負擔 

平均分配率 

各土地所有權人實際分回比例按分配區位、重劃前後地價有所不同 

概估平均負擔
44.98% 

=
 

公設負擔 

      + 
費用負擔 



八、預計重劃期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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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

• 109.05.12 都市計

畫審定 

• 110.03.30 座談會 

• 桃園市政府市地重

劃會審查 

• 重劃計畫書(草案)

報核內政部 

• 工程規劃設計 

• 公告重劃 

• 地上物查估補償 

•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 

• 負擔計算 

• 工程開工 

• 工程施工 

• 土地分配公告 

 

• 土地交接 

• 財務結算 



九、預期效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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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公設保留地遲未開闢取得問題 
 

地盡其利、地利共享 

加速公共建設、促進地方發展 

健全地籍管理，減少土地界址糾紛 

符合受益者負擔之公平原則 



簡報結束  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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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地政局重劃科 

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樓 

承辦人：邱庭萱 

聯絡電話：(03)3322101  分機5305 

服務時間：周一~周五0800-1700 

 


